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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与浙江新元方塑胶有限公司签署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本协议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后续公司将在双方确定投资金额后签订投资协

议并履行相关的审批程序，审议时间与审批结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一、协议签署概况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甲方”）为进一步拓展

主营产品 PVC 应用领域，加快产品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延伸产业链并拓展 PVC

应用的高端市场，2014 年 11 月 17 日，公司与浙江新元方塑胶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浙江新元方” 或“乙方”）签署完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共同投

资设立新公司，规划建设 PVC 新型包装材料、装饰片及麦德龙专用型材项目和

新型包装材料加工物流园项目，项目基地拟选择临近 PVC 下游产品消费市场的

华东、华南地区。本次合作可充分利用公司氯碱产品的成本、规模优势及浙江新

元方在 PVC 片材、型材领域的技术、市场等优势，以实现 PVC 上下游企业的优

势互补，打造 PVC 下游应用领域的旗舰企业。 

 

二、协议方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浙江新元方塑胶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临海市涌泉镇横山前村 

注册资本：5,603 万元 

法定代表人：黄元方 

经营范围：塑料制品、机械设备制造，塑料原料销售。 

浙江新元方塑胶有限公司系浙江省地方优秀民营企业，主要从事 PVC 新型

包装材料生产、销售，目前 PVC 新型包装材料规模居国内同行业前列，所生产

产品具有良好的信誉度。同时，该公司具有很强的自主创新能力，“装饰片”及

“麦德龙型材”已成功投产，得到国际、国内知名企业的认可，市场发展前景良

好。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乙双方共同合资成立新公司，以新公司为主体，实施 PVC 新型包装材料、

装饰片及麦德龙专用型材的产能扩建项目和新型包装材料加工物流园项目。项目

基地拟选择临近 PVC 下游产品消费市场的华东、华南地区。 

（一）PVC 新型包装材料、装饰片及麦德龙专用型材的产能扩建项目。 

新公司分三期规划建设 100 条 PVC 新型包装材料生产线、40 条装饰片生产

线、200 条麦德龙型材项目生产线，年需 PVC 原料约 47 万吨。 

（二）新型包装材料加工物流园项目 

新公司配套建设新型包装材料加工物流产业园，前期投资建厂可确保投资方

利益，后续可配合中泰产品的仓储和物流业务继续拓展，为中泰产品的产、供、

销科学结合和产业升级转型奠定基础。 

（三）双方合作后，乙方和新公司全部使用甲方所生产 PVC 原料，并由乙

方负责新公司产品的技术研发、生产和销售。 

（四）双方互视对方为战略合作伙伴，甲方承诺当 PVC 市场资源出现供不



应求时，优先满足乙方的采购需求，乙方承诺当 PVC 资源出现供大于求时，乙

方优先考虑从甲方独家采购，且同意新公司从甲方独家采购。 

 

四、投资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可稳固公司PVC销售市场，进一步拓展公司PVC应用领域，延伸产

业链，通过加强与下游企业的合作，进入终端市场，同时升级化工新材料。通过

双方的战略合作，实现PVC上下游企业的优势互补，打造PVC下游应用领域的旗

舰企业。 

 

五、备查文件 

公司与浙江新元方塑胶有限公司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公司将根据上述投资事项的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